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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考试结束

登陆正方教务管理系统

录入成绩暂时保存成绩

提交成绩
（考试结束后十天内）

打印成绩单（下学期开学两周内）
开课院部盖章一式三份：学科组、开课院

部、教务处各留存一份

从开课院部教学秘书处获得课程登分密码

成绩复核
（成绩公布之日
至下一学期开学
一周内）

学生书面申请
学生院部同意

开课院部复核

开课院部填写成绩更
正申请表一式四份
（教学副院长签字、
院部盖章）

有误

教务处领导签字

学科组、开课院部、
教务处备案

无误

告知学生

教务处批准

告知学生
 


